
市人社局关于开展创业型街区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有关单位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创业带动就业的决策部署，着力健全创业支持体系，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，市人社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创业型街区建设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建设内容和目标任务
（一）建设内容。创业型街区建设是指在原有楼宇创业、园区创业等传统模式的基础上，进行空间上的拓展、政策上的联通、人员上的包容，以构建开放、多元、可持续的创业新生态为目标，结合区域资源优势，形成各具特色、分类发展的创业区域。围绕“科技成果+创业”，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应用的最后一公里；围绕“产业发展+创业”，不断催生新业态与新模式；围绕“职业技能+创业”，通过创业实现自我价值的倍增；围绕“民生需求+创业”，精准破解民生痛点难点问题。聚焦重点创业群体，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，通过搭建、完善核心功能区，提供“一站式”创业服务，建设创新创业活力蓬勃、带动就业成效明显、经验可复制推广的创业引领区域，形成劳动者积极创业、社会支持创业、
[bookmark: _GoBack]政府促进创业的浓厚氛围。
（二）建设目标。鼓励各方参与创业型街区建设活动，依托现有资源，优化业态布局，实现创业活力显著提升、创业热情持续高涨、创业环境大幅优化，形成特色鲜明、持续发展、多方受益的良好局面，打造创业服务“津字招牌”。
二、建设范围和标准
（一）建设范围
全市有建设意愿且符合建设条件的区。
（二）建设标准
1．专门的管理运营机构。创业型街区运营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信用良好，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健全规范，能为创业者提供高效的信息化服务。设立核心功能区，提供就业创业、人事人才、社会保障、商事代理等公共服务，配备至少5名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专兼职工作人员，为创业实体提供政策咨询、创业培训、创业专家跟踪指导、项目发布、企业管理咨询、财务法务事务代理等“一站式”创业服务。 
2．较强的带动就业能力。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，促进创新、创业、就业良性循环。具备宽容的创业环境，为有创业意向的高校毕业生、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创业提供房屋、摊位、点位等创业资源，积累创业经验。街区内至少有100家创业实体，年度带动就业人数不少于200人。定期举办沙龙、论坛等创业活动，每年不少于10次。创业活跃度保持在80%以上。创业服务工作满意度不低于90%。
3．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。创业型街区经济发展良好，产业布局合理，资源要素活跃，消费新场景、新模式、新业态丰富，创业活动多样，青年群体创业者集聚。结合区域优势，打造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、就业困难人员、返乡创业人员等群体为重点的特色街区。立足“特色场景”打造，围绕特色产业链条，培育引入服务产业链的上下游市场主体入驻，实现“补链”、“强链”，打造特色产业街区。
4．聚合的政策帮扶机制。区人社部门会同发展改革、财政、科技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健全帮扶机制，建立帮扶台账，定期跟踪走访，对创业型街区内各类创业主体精准把脉、精准施策、精准提升。根据预孵化期、孵化期、成长期、成熟期等创业发展不同阶段，给予孵化支持、贷款扶持、创业补贴、人才支撑、商事服务、税收优惠等专项服务。
5．显著的示范引领作用。创业型街区对当地产业发展、创新创业具有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，有效推动人才、资金、资源充分汇集，构建创新创业发展新高地。积极营造浓厚创业氛围，推动当地更多群体参与创业。积极探索、学习借鉴、总结提高，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做法。
三、建设步骤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启动建设阶段。各区对照建设条件选择合适区域启动创业型街区建设工作。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建设指导阶段。启动创业型街区建设后，各级、各部门要加强指导，在政策、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。建设期间，定期组织创业专家、创业导师深入创业型街区进行现场帮扶。市人社局将根据工作安排对建设工作进行指导。
（三）第三阶段：评估认定阶段。由市人社局组成评审组，对创业型街区建设情况进行评估，合格的认定为天津市创业型街区。
四、有关事宜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区人社局要高度重视创业型街区建设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、统筹规划和沟通协调，会同相关职能部门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工作程序，落实工作责任。
（二）宣传引导。各区人社局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创新宣传形式，注重典型选树，结合“津彩e起创”主题，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，营造浓厚创业氛围。
（三）政策保障。支持在创业街区组织开展就业创业服务活动。对符合创业孵化基地条件的，给予建设费补贴、孵化补贴和带动就业补贴。对创业型街区内的房屋、固定摊位、点位，按规定兑现房租补贴政策。对符合条件的创业主体，给予担保贷款及贴息支持，发放岗位补贴、社保补贴等创业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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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天津市创业型街区申请表
	
	填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[bookmark: _Hlk40795546]运营单位名称
	　
	法定代表人
	　

	联系人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
	注册成立日期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创业型街区名称
	

	创业型街区范围
	

	创业实体户数
	
	街区面积
	

	管理服务
团队基本
情况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服务内容
	职务

	
	1
	
	
	
	

	
	2
	
	
	
	

	
	3
	
	
	
	

	
	4
	
	
	
	

	
	5
	
	
	
	

	运营单位确认
	区人社局初审意见
	市就业服务中心复核意见

	我单位申请运营创业型街区，愿遵守我市就业创业相关规定，接受各级人社部门监督检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
（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经核实，拟同意该单位申请运营创业型街区。

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核人：
业务负责人签字：


（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 日
	经复核，拟同意该单位认定为天津市创业型街区运营单位。

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业务负责人签字：


（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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